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

＊ＳＴ

东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１６１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安建国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４１２

人， 代表股份数

１５０４０９２１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２２％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授权代理人

７

人， 共代理

７５

人， 持有股份

１１６３７４３３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８５％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４

，

０３４

，

８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１１．３６４５％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关于选举王富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表总决情况：赞成票

１１６７２２２９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７７．６０ ％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３３６８６９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２．４％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

、《关于选举李德高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总表决情况：赞成票

１０３１２３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８．５６ ％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４７２８６１１６

股，占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１．４４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３

、《关于民生银行

８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赞成票

４１７４２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７．６３ ％

；反

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８６％

；弃权

２

，

６２５

，

５１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５．５１％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４

、《关于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

９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赞成票

４１８３０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７．８１％

；反

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８６％

；弃权

２

，

５３６

，

９１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５．３３％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５

、《关于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８２８５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７．８１％

；反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８６％

；弃权

２

，

５３９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５．３３％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６

、《关于农业银行西城支行

９

，

６４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７８６９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７．７２％

；反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８６％

；弃权

２

，

５８１

，

０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５．３３％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７

、《关于中国银行裕东支行

５

，

００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８１１５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７．７８％

；反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８６％

；弃权

２

，

５５６

，

４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５．３１％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８

、《关于建设银行金泉支行

２１

，

８７７．２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３１５２５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７．２９％

；反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６０％

；弃权

３

，

０１５

，

４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６．１０％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９

、《关于工商银行建南支行

２５

，

７５０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３５９３６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８．１９％

；反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６０％

；弃权

２

，

５７４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５．２１％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在交通银

行河北省分行

４

，

８２５．１６

万元贷款及相应欠息债务重组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４１８３４６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７．８３％

；反对

３

，

２６５

，

８９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８６％

；弃权

２

，

５３３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５．３３％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４１８９１６３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４．３３％

； 反对

５

，

１１１

，

０７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４０％

；弃权

３

，

４０６

，

５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２．２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２

、《关于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９２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３３７８８６６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０４％

；弃权

１

，

７１３

，

９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７２％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３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逐项表决）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３５０２０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３１％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２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３５０２０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３１％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３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３５０２０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３１％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３５０２０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３１％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５

）、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３５０２０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３１％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３５０２０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３１％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７

）、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７％

；反对

１３４６８４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２６％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７％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８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７％

；反对

１３４６８４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２６％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７％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４９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７％

；反对

１３４６８４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９．２６％

；弃权

１

，

５９５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３．４７％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４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１００５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３１％

；反对

１３０３０１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８．２９％

；弃权

２

，

０２６

，

９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４．４０％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５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７０２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４％

；反对

１３０１８３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８．２６％

；弃权

２

，

０７３

，

５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４．５％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６

、《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

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７０２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４％

；反对

１２９８１６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８．１８％

；弃权

２

，

１１０

，

２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４．５８％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７

、《关于与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

＞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９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２９０６６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８．０２％

；弃权

２

，

１８６

，

４１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１

，

３２６

，

２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４．７５％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８

、《关于与上海指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６９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２３％

；反对

１２９０６６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８．０２％

；弃权

２

，

１８６

，

４１３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１

，

３２６

，

２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４．７５％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９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８６９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０２％

；反对

１２９１８１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８．０４％

；弃权

２

，

２７４

，

９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４．９４％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９３６５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１６％

；反对

１２８２４０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７．８４％

；弃权

２

，

３０１

，

５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５．００％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０８６９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７．０２％

；反对

１２７７２００８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２７．７３％

；弃权

２

，

４２１

，

０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５．２６％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２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０３８５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１．９６％

；反对

４

，

５６２

，

２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５８％

；弃权

４

，

０３３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８．４７％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３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１６３５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２．２２％

；反对

４

，

０７７

，

９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５７％

；弃权

４

，

３９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９．２２％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４

、《向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２５９３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２．４２％

；反对

４

，

０３０

，

８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４７％

；弃权

４

，

３４３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９．１２％

。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５

、《关于增补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２１４２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２．３２％

；反对

４

，

０２８

，

８８９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４６％

；弃权

４

，

３９０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９．２２％

。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贾向明、王伟。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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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５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

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山东

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

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年度审计已经表明公司股票原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情形已消除。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均

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起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

近期，公司按照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制订的

具体措施，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１

、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建立经营目标信息通报机制。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

营计划和目标分解情况，建立经营信息反馈机制，搭建和完善公司经营信息管

理平台，提升决策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同时，为了切实落实经营目标和责任，

公司正集中力量推进经营重点任务落实、资产盘活、业务能力建设、资金保障

等事宜。

２

、进一步加强绿化工程业务的市场开拓力度。为保证重点工程落地，加大

对重点工程项目的跟踪力度，积极推进重点工程的协调。 同时，把各项重点工

程具体分工，落实责任到人，加快项目落地的速度。

３

、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和管理。 做好基地规划调整，建立基地管理责任

制，进一步强化基地考核管理；做好花卉品种定位，建立花卉销售渠道，运用多

种营销方式，挖掘潜在客户，扩大市场份额。

４

、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内控建设。 为强化内部控制，防范经营

风险，不断完善公司内控制度，提高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度，并对实施效果进行

监督评价。

５．

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计划及进度安排，积极筹措资金，并做

好资金使用调度，严格监控资金占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公司不断

细化和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推动财务工作更加有序的开展。

６．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

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同意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

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提示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中，公司预

测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２

，

２００

至

２

，

６００

万元（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连续两年亏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因素，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

忘录的有关规定，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４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６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公司正在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开市起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同意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７４

）

目前，公司已确定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单位，

各相关方正在积极开展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

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７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２

、修订《公司章程》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在海南省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结合

网络投票方式举行。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５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２８８

，

８３２

，

３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８２％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８８

，

８２１

，

３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８２％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０．００２６％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毅先生主持。部分董

事和监事、董秘、证券事务代表、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赖宣尧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８８

，

８３２

，

３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许茜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８８

，

８３２

，

３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投入其他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８８

，

８３２

，

３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扩大经营范围，需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具体如下：

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国内沿海、近洋及

远洋货物、汽车、旅客运输，物流，旅游投资，房地产投资，餐饮服务，百货、预包

装食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国内沿海、近洋及远

洋货物、汽车、旅客运输，海南海口至广东海安、湛江航线危险品车滚装船运

输，物流，旅游投资，房地产投资，餐饮服务，百货、预包装食品、工艺美术品及

收藏品零售。 ”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８８

，

８３２

，

３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郑雯律师、周朝霞律师出席了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

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应

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新宝纺织助剂科技有限公司搬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情请参阅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搬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子公司搬迁事项概述

１

、该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新宝纺织助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宝”）

住所：淮安市涟水科技创业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星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研发；纺织助剂搅拌分装（不含化工工艺，仅限分

装）、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７２６７．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４９５７．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２２２０．７２

万元，营业利润

－５６０．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７６．３６

万元。 （审计后

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７０８９．２３

万元，净资产

４７９２．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

４１８．４２

万元，营业利润

－２１２．０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６５．２１

万元。 （未

审计数据）

２

、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知，因属化工企业，不符合开发区产

业规划，通知江苏新宝搬迁。

３

、本次江苏新宝搬迁，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授权

董事长和管理层进行资产评估、与政府相关部门洽谈等相关事宜。

二、政府通知的相关内容

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知》（涟开管委【

２０１３

】

７８

号）：“贵公司

（江苏新宝）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被省环保厅定性为化工企业，不符合涟水经济开发区产

业规划，现决定贵公司（江苏新宝）搬迁或由涟水经济开发区回购。 ”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江苏新宝公司尚未进行资产评估， 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也未确定具体的搬迁方案和时间，暂时不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公司后续与

政府商谈的结果将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８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收到董事张建平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建平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张建平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张建平先生的辞职未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辞职

后，张建平先生将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

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此， 董事会谨向张建平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日

关于提升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收益增长线数值的公告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基金份

额净值为

０．６７６

元， 加上基金合同生效以来至今五次共计

１．６１５

元的分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本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２．２９１

元，比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２．２８３

元增长

０．３５％

。 根据《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起本基金的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开始再次提升，从

１．３２２

元

逐日提升到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的

１．３２３

元，提升幅度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期间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的

６０％

。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的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将与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一起，经基金托管人核对后，由基金管理人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布。 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计算精确到

０．００１

元，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的收益增长线是一条随时间推移呈现非负增长的安全收益增长曲

线。 收益增长线按日历计算的每

１８０

天进行调整，每期期初按照上期基金份额

净值增长率的

６０％

和上期期末日收益增长线的绝对水平来确定当期期末日的

收益增长线水平， 当期任何一天的收益增长线水平为上期期末和当期期末的

收益增长线水平的线性插值。如果上期基金份额净值为零或负增长，则当期收

益增长线保持上期期末水平。

收益增长线是本基金管理人为控制基金资产下跌而自设的风险预算目

标，不是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也不是基金管理人的保底收益承诺。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了《董

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起开始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于

７

月

１６

日、

７

月

２３

日、

７

月

３０

日、

８

月

６

日、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２７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并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

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和巨潮资讯网刊登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９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期

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的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４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与兰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南路支行签订了《兰州银行“百合理财”机构理财协议

书》，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行“

２０１３

年兰州银行‘百合理财’共赢系列

２００８

号对公理财产品”，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６．５０％

。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５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取得利息

收益

３８４

，

６５７．５３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６．５０％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和利息已全

部收回。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三日


